
（2025/09/01 修訂） 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 

     學生已修畢所規定課程與學分（含本學期所修課程），並已完成論文 

初稿，擬參加   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碩士班學位考試。茲檢附論文初 

稿(含摘要)及歷年成績表各乙份。謹陳 

 

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 (簽名) 

 

系主任（所長）：           

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

 
系 所 別：                

 
學  號：                

 
論文題目：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學位論文延後公開：   □ 否   □ 是，已詳閱規定 

規定:依據教育部114年6月4日臺教高通字第1142201506號函辦理，學生應於進行學位考前提出申請論文延後公開，

並於學位考試時由考試委員審查確認是否涉及機密、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。 

學位考試委員名單 

考試委員姓名 校內或
校外 職稱 詳細地址（含電話號碼） 

教師證號 
(得以專任學校及 

系所替代) 
備註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


